
粤卫办科教函〔2025〕7 号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5 年度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，部属、省属高等医药院校，委

直属各单位，有关学（协）会：

为做好我省 2025 年度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技术推广范围以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重

点，兼顾县级公立医院和村卫生室，能有效提升基层卫技人员技

术水平和服务能力，使城乡居民常见病、多发病能够在县域内得

到规范化诊疗，适应分级诊疗制度要求和满足基层人民群众医疗

卫生服务需求。

（二）技术以基层常见病、多发病、急危重症技术为重点，

须经实践证明安全、有效、经济、成熟并相对先进，符合《医疗

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技术项目配套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经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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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审批同意生产并进入市场应用。

（四）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2 年以上，社会效益和经济

效益显著；如获立项，具备自立项之日起在省内推广的条件和能

力。

（五）项目申报单位须为研发（或引进）及应用该项技术的

医疗卫生机构，项目负责人应为该项技术实际应用人。申报单位

应具备相应的人员和条件，能提供技术推广支持和保障，有完善

的推广培训计划和丰富的推广培训经验，能确保推广工作顺利开

展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归口管理。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按照单位归口

管理原则申报推荐。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开

展本地区医疗卫生机构项目的申报推荐，有关高等医药院校、委

直属各单位、省级学（协）会负责组织开展本系统、本单位项目

的申报推荐工作。每个项目只能归口 1 个单位申报。

（二）限额推荐。为强化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质量，

提升推广效能，2025 年度申报项目实行限额推荐，根据 2024 年

度立项的适宜技术项目推广率确定 2025 年推荐限额（2024 年度

适宜技术项目推广率=2024 年度立项的适宜技术项目推广数÷20

24 年度适宜技术项目立项数，相关数据以管理系统中填报为

准），各推荐单位项目推广率≥60%的，推荐不限额；项目推广

率<60%的，推荐限额数为该推荐单位 2024 年度立项的适宜技术



- 3 -

项目推广数；2024 年度未获立项的推荐单位、2025 年首次申报

的单位，以及有关省级学（协）会本次推荐数量不超过 3 项。具

体推荐限额数请登录管理系统查询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工作依托

“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kj.gdmde.net）

进行。各申报单位应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和提交，

按要求填写《广东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请书》，上传

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四）择优推荐。各推荐单位应聚焦基层急需、技术成熟、

推广潜力大的项目，结合推荐限额数择优进行推荐，于 2025 年

7 月 25 日前完成网上审核和推荐，并将盖章纸质版《广东省卫

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汇总表》一式一份报至省医学会临床

医学评审部。汇总表内容应与网上审核推荐项目一致，未按期完

成网上审核推荐及报送纸质汇总表的视为无效申报。

（五）受理地址。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步里 2 号之六 10

1 室，联系人：李冰，联系电话：020-81858309，管理系统技术

支持电话：020-81906047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本次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范围不含中医、

中药、中西医结合类技术。已纳入我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

目库的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不再受理申报，可继续滚动推广。

（二）申报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应由申报单位组织专家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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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性论证（见附件 1）和伦理审查，通过安全性论证和伦理审

查的技术项目方可申报。我委将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立项，择优补

助，未获补助的项目由申报单位自筹经费进行推广。

（三）根据《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加强卫生

健康适宜（实用）技术推广工作方案》（粤卫办科教函〔2024〕

3 号），为统筹推进卫生健康适宜技术和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

需要的实用技术推广工作，如已在基层开展相关技术推广的，可

填写提交《卫生健康实用技术推广项目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经应用单位和推广单位审核同意，作为年度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

广项目优先立项和给予基金支持重要参考。

（四）2024 年度已立项但未开展项目推广的单位不具备 20

25 年新申报项目资格，应继续组织做好 2024 年度立项的适宜技

术的推广工作，并按要求在管理系统中填报推广情况，下一年度

可按照 2024 年立项的适宜技术推广情况重新核定推荐限额。

附件：1.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专家安全性论证意见表

2.卫生健康实用技术推广项目备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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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专家安全性论证意见表
项目名称

负责人

承担单位

论证专家组成员

姓名 单     位 职务/职称 签  名

                 论证结论：通过  未通过

论证专家组组长签字：

日期：

注：论证专家组应由 5 名对应技术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其中 1 名担任组长，

负责综合其他专家论证意见，形成项目安全性论证意见，论证为安全的技术项目方可

推荐。专家组构成应符合回避原则，与论证项目及项目承担单位无利益关系或其他直

接关系，同一单位的专家不超过两人。参与论证专家，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及

良 好 的 科 学 道 德 和 职 业 操 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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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卫生健康实用技术推广项目备案表

项目来源

项目名称

推广单位

项目负责人 专业技术职称

手机 电子邮箱

技术推广

应用单位级

别

（可多选）

1.□ 县（市、区）级医疗卫生机构，   家机构

2.□ 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，   家机构

3.□ 村卫生站，   家机构

技术推广

方式

（可多选）

1.□ 培训班（线下和线上培训），举办培训班   场，培训   人次；

2.□ 基层技术指导，去技术应用单位指导   次；

3.□ 驻点帮扶，去技术应用单位帮扶指导   次；

4.□ 进修，技术应用单位到推广单位进修   人次；

5.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技术推广

管理与督查
项目组/负责人对基层技术推广工作是否有检查和督导，□有  □无

技术应用例

数

技术内容简介（300 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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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推广应用效果评价（与技术推广应用前比较，该技术应用产生的效益，应以具

体数据说明，具体包括政府支持，技术推广开展培训情况、质量控制与效果评价，

技术推广应用情况、质量控制与督查管理，技术推广人才队伍建设、疾病诊疗效果、

患者受益程度、卫技人员与患者满意度等，500 字左右）

推广应用单位意见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推广单位意见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校对：科教处  郭雪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 份）


